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総務費        │    98,044│     2,78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00,82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97,623,7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203,2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総務管理費    │    94,203│     2,78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96,986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94,375,66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610,33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管理費    │    90,716│     2,78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93,49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91,026,35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472,64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8,083,000│       7,783,11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99,887│ 1 一般管理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,011,098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報酬              (7,783,1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 給    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35,700,000│      35,699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0│   ・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03,601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295,19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 職員手当等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25,519,000│      24,813,31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05,689│   ・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5,328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93,83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 共  済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12,394,000│      12,301,3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2,661│   ・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76,52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63,72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8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526,000│         145,32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80,672│   ・システム更新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253,00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(7,799,9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505,000│       1,070,3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34,650│   ・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(102,96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パソコン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(47,95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073,000│       1,016,7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6,271│   ・コピー機等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(104,06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電算機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1,91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8,357,000│       7,902,8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4,14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2 一般管理職員人件費                  71,015,25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3 使用料及び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42,000│         293,92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8,076│   ・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5,699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賃借料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扶養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18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管理職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63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,033,69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826,95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児童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3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45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(552,57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(7,139,8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(10,948,93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(57,215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国民健康保険団│     3,487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48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349,3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7,69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体連合会負担金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3,487,000│       3,349,30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7,692│ 1 国民健康保険団体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  3,349,3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(3,069,69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第三者行為求償事務負担金            (279,609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徴税費        │     3,559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55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119,99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39,00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賦課徴収費    │     3,558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558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119,99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38,00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23,000│         322,9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80│ 1 賦課徴税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119,997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(322,9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 共  済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54,000│          50,1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,894│   ・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0,106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,2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8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22,000│          11,2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0,790│   ・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3,031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89,23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404,000│         242,2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61,732│   ・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38,493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(1,15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600,000│       1,338,49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61,50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155,000│       1,15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滞納処分費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運営協議会費  │       282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82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28,04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53,9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運営協議会費  │       282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82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28,04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53,9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190,000│          94,9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5,100│ 1 運営協議会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,042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     (94,9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8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38,000│          12,5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5,450│   ・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,550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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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3 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1,9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3│   ・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947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会議録調製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(18,64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52,000│          18,64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3,35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保険給付費    │ 4,522,348│  △65,352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456,996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310,703,131│              │   146,292,86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療養諸費      │ 3,914,746│  △65,352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3,849,39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3,736,042,2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113,351,7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療│ 3,882,288│  △65,352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△408,000│   3,816,528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3,717,046,8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99,481,1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養給付費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,816,528,000│   3,717,046,8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99,481,115│ 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   3,717,046,88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(3,717,046,88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2款01項03目へ予算流用                 408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13,8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71,60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628,39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給付費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13,800,000│         171,60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628,395│ 1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               171,60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            (171,60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療│     9,4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408,000│       9,808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,807,77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2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養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9,808,000│       9,807,77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21│ 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   9,807,77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(9,807,77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2款01項01目より予算流用               408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15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1,95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8,04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費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150,000│          41,95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8,042│ 1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    41,95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 (41,95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審査支払手数料│     9,108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9,108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,974,04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3,95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9,108,000│       8,974,04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3,952│ 1 診療報酬審査支払経費                 8,974,04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診療報酬審査支払委託料            (8,974,048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高額療養費    │   589,3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589,3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563,896,85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25,403,14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高│   587,0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587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563,873,7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23,126,2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額療養費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587,000,000│     563,873,7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23,126,260│ 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   563,873,7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(563,873,7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2,1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2,1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高額療養費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2,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高│       2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3,1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76,88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額介護合算療養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23,1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76,884│ 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         23,11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      (23,11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移送費        │         2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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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3  移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移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送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移送費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出産育児諸費  │    11,8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1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86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93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出産育児一時金│    11,8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1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86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93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11,800,000│       5,86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936,000│ 1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864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              (5,864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5│  │葬祭諸費      │     6,5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5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葬祭費        │     6,5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5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6,500,000│       4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00,000│ 1 葬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90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葬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,90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6│  │傷病手当金    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傷病手当金    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国民健康保険事│ 1,515,042│       942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515,98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515,982,6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39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業費納付金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医療給付費分  │ 1,040,673│       6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041,332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041,331,95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4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医│ 1,040,233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040,233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040,232,9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給付費分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1,040,233,000│   1,040,232,9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5│ 1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1,040,232,98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(1,040,232,98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440│       6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,09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098,97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医療給付分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099,000│       1,098,97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6│ 1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1,098,97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(1,098,97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後期高齢者支援│   355,977│       28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356,26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356,259,2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等分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後│   355,855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355,855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355,854,8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6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期高齢者支援金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分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355,855,000│     355,854,8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61│ 1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     355,854,83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  (355,854,83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122│       28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405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04,41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58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後期高齢者支援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分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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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3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405,000│         404,41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582│ 1 退職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         404,41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退職被保険者等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    (404,41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介護納付金分  │   118,392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18,392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18,391,3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納付金分  │   118,392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18,392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18,391,3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118,392,000│     118,391,3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0│ 1 介護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,391,39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介護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8,391,39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保健事業費    │    53,714│  △12,035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41,67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5,962,0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716,96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保健事業費    │    53,714│  △12,035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41,67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5,962,0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716,96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保健事業費    │    53,714│  △12,035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41,67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5,962,0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716,96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4,577,000│       4,400,1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76,890│ 1 保健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,962,039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報酬              (4,400,1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 職員手当等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28,000│         327,09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907│   ・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27,093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02,39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 共  済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705,000│         602,39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2,608│   ・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(44,00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,61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7 報  償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792,000│          4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48,000│   ・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80,519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8,95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8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184,000│          11,6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72,384│   ・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86,869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特定健診事務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352,05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303,000│       1,039,47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63,524│   ・特定健診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(15,825,624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湯っくり・湯ったり事業委託料      (1,268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2,109,000│       1,138,92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70,074│   ・保健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(334,40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湯ったり塾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(132,19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31,236,000│      28,027,02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208,974│   ・人間ドック健診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(9,350,00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医療費通知等作成業務委託料        (1,116,41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3 使用料及び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441,000│         367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3,600│   ・公用車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7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賃借料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インフルエンザ予防接種助成金          (4,00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4,000│           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  11│        5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40│          65,24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4,2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  11│        5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40│          65,24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4,2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財政調整基金積│        11│        5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40│          65,24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4,2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立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4 積  立  金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65,240│          64,2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1 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64,2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財政調整基金         (64,2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予備費充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公債費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61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8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公債費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61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8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利子  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61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8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61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87│ 1 一時借入金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諸支出金      │     7,840│    17,618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25,458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23,099,50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358,49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償還金及び還付│     7,839│    17,618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25,45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23,099,50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357,49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加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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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7 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保│     7,385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7,385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422,5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962,45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険税還付金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7,385,000│       5,422,5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962,450│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金             5,422,55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過誤納還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422,5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37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7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7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保険税還付金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7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7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保│        6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6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5,1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9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険税還付加算金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60,000│          55,1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900│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55,1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5,1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 2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保険税還付加算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保険給付費等交│         3│    17,611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7,61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17,613,8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金償還金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17,614,000│      17,613,8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43│ 1 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償還金            17,613,85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7,613,85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6│特定健康診査等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7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負担金償還金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1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償還金               8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繰出金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会計繰出金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7 繰  出  金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予備費        │    10,000│     △11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△240│       9,889,76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889,7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予備費        │    10,000│     △11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△240│       9,889,76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889,7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予備費        │    10,000│     △11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△240│       9,889,76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889,7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5款01項01目へ予備費充用                   240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歳  出  合  計   │ 6,207,000│  △56,1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6,150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5,983,435,837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167,464,16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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